
公 告

合肥厨校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曹新平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3027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民生大厦

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

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合肥友通货运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李成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791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3 月 16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民生大厦

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

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合肥市蜀山区洪胜面馆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李凯云、孙海军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771、

2782 号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

书、开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
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3 月 24 日 15 时 30 分

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

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 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合肥市蜀山区猫与树摄影工作室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刘睿、李雪婷、赵翠翠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

2747、2799-2800 号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

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
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3 月 17 日上

午 8时 30 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

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合肥绅雅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骆启萍、周淑静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

2330-2331 号案件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330-2331

号仲裁裁决书。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

日即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

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合肥市蜀山区美易拓商贸行（个体工商户）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汪志好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889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 15 时 20 分在民生大厦 18

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

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合肥杞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徐楠楠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341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341 号仲裁裁决书。你公司可

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期满不起

诉，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

公 告

安徽游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刘玲萍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（2025）2610 号案件，

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文书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2 月 26 日上 8时 40 分在民生大厦 18

楼（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）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

法缺席裁决。联系电话:65597684、65123621。

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
